
  
 

           

 

六、 资格审查资料 

1、投标人基本情况表 

投标人名称 河南寅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冬

青街 36号 4号楼 6层 565B号 

邮政编码 450000 

注册资金 2000000.00 成立时间 2022年 08月 22日 

联系方式 

联系人 胡久枝 电话 15737661199 

传真 / 网址 /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胡久枝 技术职称 / 电话 15737661199 

投标人须知要求投

标人需具有的各类

资质证书（若有） 

类型：第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等级：/ 

证书号：豫郑药监械经营备 20224921号 

基本账户开户银行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科技支行 

基本账户银行账号 41050167660800003269 

近三年营业额 2022年度：232474.21 

投标人关联企业情

况（包括但不限于

与投标人法定代表

人为同一人或者存

在控股、管理关系

的不同单位） 

无 

经营范围备注 一般项目：生物有机肥料研发；生物基材料技术研发；个人卫生用

品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医疗用品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销

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

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电子产品销售；办公设备销售；办公用品

销售；日用玻璃制品销售；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品

销售；体育用品及器材批发；体育用品及器材零售；教学用模型及

教具销售；教学专用仪器销售；消毒剂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第

一类医疗器械租赁；第二类医疗器械租赁；专用设备修理；技术服

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除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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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第三类医疗器械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

件为准） 

 

注：1.投标人应根据投标人须知“投标人资格要求”在本表后附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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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信阳市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承诺函 

 

致信阳市中医院：                  

单位名称（自然人姓名）：河南寅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身份证号码）：91410100MA9LUC973H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胡久枝    

联系地址和电话：河南省郑州市高新技术开发区冬青街 36号 4号楼 6层 565B号、

15737661199。              

为维护公平、公正、公开的政府采购市场秩序，树立诚实守信的政府采购供应商形象，

我单位（本人）自愿作出以下承诺： 

我单位（本人）自愿参加本次政府采购活动，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依法诚信经营，无条件遵守本次政府采购活动的各项规定。我单位

（本人）郑重承诺，我单位（本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

定和采购文件、本承诺书的条件：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者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

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未被相关监管部门作出行政处罚且尚在处罚有效期内；  

未曾做出虚假采购承诺；  

（九）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我单位（本人）保证上述承诺事项的真实性。如有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自愿

按照规定将违背承诺行为作为失信行为记录到社会信用信息平台，并视同为“提供虚假

材料谋取中标、成交”按照《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七十九条规定，处以采购金额千

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

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市场监管部门吊销营业

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给他人造成损失的，并应依照有关民事法律规

定承担民事责任。  

 

供应商（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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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本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 

 日期：2023年 12月 12日 

 注：1、投标人须在投标文件中按此模板提供承诺函，未提供视为未实质性响应招标文件

要求，按无效投标处理。 

2、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授权代表的签字或盖章应真实、有效，如由授权代表签

字或盖章的，应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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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2.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如有）：需提供相应的证明材料。 

（1）2022年度审计报告 

（2）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 

（3）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4）营业执照 

（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证明 

（7）投标人经营资质 

（8）产品 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9）投标产品制造商针对本次项目投标出具的有效授权书 

（1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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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22 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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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依法缴纳税收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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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证明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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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营业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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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参加政府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的声明 

 

声明函 

 

致河南东圣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我公司郑重声明：我方参加本次招标活动前三年内，在参与政府采购活动中无违法记录，

符合《政府采购法》规定的供应商资格条件。我方对此声明负全部法律责任。 

特此声明。 

 

声明人：河南寅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期：2023年 1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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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

录名单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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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投标人经营资质 

  

113



  
 

           

 

（8）产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医疗器械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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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投标产品制造商针对本次项目投标出具的有效授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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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中公示的公司基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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